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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商业化受托资产处置公告
上海锦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的6户企业债权，（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接受委托，）拟对《债权清单》所列债权进行
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支付价款并承担购买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
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李欣
联系电话：0571-87183729
电子邮件：lix_162@bankcomm.com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联系人和举报电话：丁杰，0571-87216027
联系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剧院路1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2019年6月10日

债权清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19年5月28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债务人名称

浙江金冶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湖州金冶电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恒亿建设有
限公司

湖州金自垒纺织
品有限公司

长兴鑫耀建材有
限公司

杭州云羡贸易有
限公司

本金

67962810.72

17832612.55

7666549.01

5784624.86

3289094.40

16087328.36

利息

56397506.57

13667458.31

8775204.32

4473517.64

2655755.01

13410853.23

垫付费用

0.00

78961.00

0.00

0.00

0.00

0.00

担保方式

保证+抵质押

保证+抵质押

保证+抵质押

保证+抵质押

保证+抵质押

保证+抵质押

其中

保证情况

保证人1：湖州浙北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保
证人2：杨法庆、施小花夫妇

保证人1：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保证人2:
浙江金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人3：杨法庆、施小
花夫妇；保证人4：杨天正

保证人1：浙江恒亿混凝土有限公司；保证人2：夏军
鹏、邓侠夫妇

保证人1：湖州金钉子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保证人
2：湖州纤瑞环保新材有限公司；保证人3：费培根、沈
小琴夫妇

保证人：乔志东、施鑫星夫妇

严忠文、姚金娣、严厚英、舒霞、严厚剑、方成凤

质押情况 抵押情况

抵押物1：湖州市红丰路558号的部分土地使用权面积38753.7平方米；抵押物2:湖州浙北农副产品交易中心部分商业用
房，面积1187.2平方米。

抵押物：湖州浙北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湖州市红丰路558号部分土地使用权的二抵，二抵最高额抵押金
额3680万元。

抵押物：丁文明所有的位于长兴县雉城太湖街道经一路160号，建筑面积为1394.69平方米

抵押物位于湖州海明商住广场B幢B单元1002室的房产，建筑面积158.5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43.53平方米。

抵押物1：长兴县雉城镇五丰福地小区6幢2室，建筑面积为303.86平方米，我行最高额抵押360万元。抵押物2：长兴县
小浦镇长牛路房产：建筑面积753.22平方米，我行最高额抵押286万元。

严忠文位于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新广场东侧明珠商务大厦1幢201、202室（建筑面积2046.81平方米，土地面积602.38平方
米）。2、严厚英位于新安江街道府前路新安江时代广场东幢3-1404室（建筑面积155.37平方）【已经司法成交】，东幢
3-1405室（建筑面积165.94平方，土地面积29.33平方米），3、严厚剑拥有的位于新安江街道府前路新安江时代广场东幢
2-1403室（建筑面积155.51平方）【已经司法成交】，东3-905室（建筑面积165.94平方，土地面积29.33平方米）

所在地

浙江省
湖州市

浙江省
湖州市

浙江省
湖州市

浙江省
湖州市

浙江省
湖州市

浙江省
杭州市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商业化受托资产处置公告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的1户企业债权，（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接受委托，）拟对《债权清单》所列债权进行
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支付价款并承担购买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
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李欣
联系电话：0571-87183729
电子邮件：lix_162@bankcomm.com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联系人和举报电话：丁杰，0571-87216027
联系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剧院路1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2019年6月10日

债权 清 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19年5月28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债务人名称

浙江华欣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本金

97799900.31

利息

47430114.39

垫付
费用

0.00

担保方式

保证+抵质押

其中

保证情况

湖州众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房产抵押，华欣新材料设备抵押，浙江华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球冠集团有限公
司、泰州市中盛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华欣高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蓝纺纤维有限公司、曹欣羊、徐兴娟担保。

质押情况 抵押情况

湖州市众鑫广场购物中心四楼A、B、C区，建筑面积7782.92平方
米，土地面积1743.38平方米。杭州河庄街道厂区内的机器设备。

所在地

浙江省
杭州市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证券化不良贷款处置公告
交诚2017年第一期不良资产证券化信托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的6户

企业债权，（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接受委托，）拟对《债权清单》
所列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支付价款并承担购买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
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李欣
联系电话：0571-87183729
电子邮件：lix_162@bankcomm.com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联系人和举报电话：丁杰，0571-87216027
联系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剧院路1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2019年6月10日

债权清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19 年5月28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2

3

4

5

6

债务人名称

湖州盛太市场管
理有限公司

湖州京飞针织服
装有限公司

湖州天业塑胶有
限公司

建德市三元伞业
有限公司

杭州耐诺紧固件
有限公司

杭州南峰非织造
布有限公司

本金

6171770.49

5600000.00

3482585.82

9500000.00

5999408.75

5040676.94

利息

3955267.91

1734708.42

1883656.46

1491761.86

1302228.50

1875167.35

垫付费用

0.00

51960.00

20264.00

25570.00

0.00

0.00

担保方式

保证+抵质押

保证+抵质押

保证+抵质押

保证+抵质押

保证+抵质押

保证+抵质押

其中

保证情况

保证人1：湖州龙喜百货有限公司；保
证人2：盛玲、盛晓勇夫妇

保证人：徐梅坤、潘永琴夫妇

保证人1：湖州天恩塑业有限公司，保
证人2：金红、杨伟民夫妇

建德市宏华工艺品有限公司、殷文斌

杭州耐诺紧固件有限公司房产土地
抵押；杭州萧山四通电器五金厂、杭
州良通实业有限公司、华美龙、韩建
文保证

杭州耐斯特轴承有限公司、杭州琪美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及公司法定代
表人许凤娟自然人保证

质押情况 抵押情况

抵押物1：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文华路176号湖畔花园北区7幢2单元502室，建筑面积153.5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61.3平方
米。抵押物2：浙江百川世家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湖州市区承天寺B地块，土地使用权面积4640平方米，我行为第三顺位抵
押，抵押金额416万元。

湖州京飞针织服装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长生桥北堍东侧，房产建筑面积8112.9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4911.95平方米。

抵押物位于湖州市华夏商城25幢兴业路470、472、474、476号，建筑面积232.58平方米

建德市三元伞业有限公司厂房：房产面积：12002.16平方米、土地面积：5618平方米

萧山区闻堰镇闻兴路46号的房产土地，建筑面积1511.36平方米，土地面积2304.2平方米。

安徽马鞍山金家庄区绿洲茗都6-101门面房（房产面积166.58平方米）；安徽马鞍山金家庄区绿洲茗都6-102门面房（房产面
积118.41平方米）；安徽马鞍山金家庄区绿洲茗都6-103门面房（房产面积86.2平方米）；安徽马鞍山金家庄区绿洲茗都6-104
门面房（房产面积147.63平方米）；安徽马鞍山金家庄区绿洲茗都6-105门面房（房产面积147.63平方米）；安徽马鞍山金家庄
区绿洲茗都6-106门面房（房产面积86.2平方米）；安徽马鞍山金家庄区绿洲茗都6-107门面房（房产面积118.41平方米）；安徽
马鞍山金家庄区绿洲茗都6-108门面房（房产面积123.13平方米）

所在地

浙江省湖州市

浙江省湖州市

浙江省湖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证券化不良贷款处置公告
交诚2016年第一期不良资产证券化信托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的4户

企业债权，（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接受委托，）拟对《债权清单》
所列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支付价款并承担购买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 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
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李欣
联系电话：0571-87183729
电子邮件：lix_162@bankcomm.com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联系人和举报电话：丁杰，0571-87216027
联系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剧院路1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2019年6月10日

债权清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19年5月28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2

3

4

债务人名称

浙江振龙电源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顺达塑胶有
限公司

杭州祥伟特种玻
璃有限公司

杭州卫伟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

32214720.69

10901963.14

8418745.84

8028431.07

利息

9087628.91

930261.08

5416708.14

1302228.50

垫付
费用

0.00

0.00

0.00

0.00

担保方式

抵质押

保证+抵质押

保证+抵质押

保证

其中

保证情况

杭州银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孟玉良、杨小萍

杭州青年汽车有限公司、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夏祥伟、朱欢琴

江苏庆亮置业有限公司（仅担保1000万元）、杭
州翔昊纺织有限公司、沈士良、沈卫伟及沈卫锋
个人提供担保

质押情况 抵押情况

抵押物位于江苏徐州市邳州经济开发区东区（勤丰路北侧），房产面积40110.38平方米，土地面积65443.86平方米。

抵押物1：杭州银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临安市锦城街道九豪庄园16-18幢101-201、102-202商铺，建筑面积共
246.33平方米；抵押物2：孟安名下位于临安市锦城街道南苑小区15（15幢203、204室），建筑面积共129.2平米

1、萧山区汇宇花园17幢1单元501号，面积187.74平方米2、张国建房产，萧山颐和花园13幢2单元602室，面积135.8
平方米；3、夏祥形房产，萧山区新塘街道名仕园4幢2单元702室，面积157.15平方米；4、夏丽华房产，宁围镇杭州原野
汽配五金市场4幢28号，面积107.94平方米。

所在地

浙江省湖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

瑞安市长城漆包线厂债权人：
《瑞安市长城漆包线厂破产财产第一次分配方案》已于2018年11月26日

经第四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经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3）温瑞破字第16号之十二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瑞安市长城漆包
线厂破产财产实施分次分配，本次可供分配破产财产总额为14522817.25元，
债权人19人。

特此公告 瑞安市长城漆包线厂管理人
2019年6月10日

瑞安市长城漆包线厂管理人公告
温州万林鞋业有限公司债权人：

《温州万林鞋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第一次分配方案》已于2018年12月21
日经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18年12月29日经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54号之九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温州万林鞋业有限公
司破产财产实施分次分配，本次可供分配破产财产总额为7000000元，债权人
24人。

特此公告 温州万林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6月10日

温州万林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公告
浙江奔腾泵业有限公司债权人：

《浙江奔腾泵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第一次分配方案》已于2018年12月28
日由债权人表决通过，并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经瑞安市人民法院（2017）浙
0381破6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浙江奔腾泵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实施分次分配，本次可供分配破产财产总额为26115300元。

特此公告
浙江奔腾泵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6月10日

浙江奔腾泵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公告


